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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止循環保理總協議及保理轉讓

茲提述正乾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20年 3月 16日的公佈（「該公

佈」），當中披露（其中包括）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茂租賃與客戶訂立循環

保理總協議及保理轉讓，以向客戶提供保理融資服務。除另有說明外，本公佈所

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，本公司及客戶有意讓中茂租賃向客戶提供循環保理融資

服務。由於時間所限，本公司及客戶於編製循環保理總協議及保理轉讓過程中並

無尋求法律意見，並相信該等文件已反映訂約方的意向。於訂立循環保理總協議

及保理轉讓後，本公司獲告知，循環保理總協議及保理轉讓不足以確立本公司及

客戶擬進行的循環保理服務。鑒於尚未向客戶提供保理融資服務，本公司與客戶

已相互同意終止循環保理總協議及保理轉讓。於 2020年 3月 20日，中茂租賃與客

戶訂立終止協議，以終止循環保理總協議及保理轉讓，即時生效，概無訂約方須

向任何其他方承擔任何進一步責任。本公司及客戶擬進一步提升循環保理總協議

條款，使其與訂約方的協定意向一致。本公司將於訂立新循環保理總協議時遵守

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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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認為，終止循環保理總協議及保理轉讓將不會對本公司的業務及財務狀況

造成重大不利影響。

代表董事會主席

正乾金融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劉欣晨先生

香港，2020年3月20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，即吳凱先生、黃健先生、劉欣

晨先生及陳俊文先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，即莊儒強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

事，即葉東明先生、張華先生及黃立偉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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